
豫卫医 〔⒛16〕 7号

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修订 ∷

《河南省医院评审办法 (试行)》 有关条款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
^省
直管县 (市 )卫 生计生委 (卫生局):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有关简政放权、管放结合、转变

'政府职能的要求,本着分级负责的原则,结合我省医院评审工作

实际,现就 《河南省医
∷
院评审办法 (试行)》  (豫卫医 〔⒛12〕

1sO号 :以下简称 《办法》)有关条款内容修订有关事宜如下 :

-、 修改内容

(一 )《办法》第十一条修改为: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 (市 )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成立医院评审领导小组,负 责本辖区二级和~一

级医院的评审ェ作;评审结果须公示无异后方可批准认定,其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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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甲等医院评审结果应同时上报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各案。

(二 )《办法》第十条第 (七 )款内容予以删除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 )把 握医院评审正确组织导向。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

(市》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,要 以评审为动力,促

进医院加强内涵建设,持续改进服务质量,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

服务水平;推进医院标准化、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,构建目标明

确、布局合理、规模适当、结构优化、层次分明、功能完善、富

有效率的医疗服务体系。

(二 )严格医院评审质量。各地要健全医院评审委员会和医

院评审专家库,规范评审程序,加 强动态考核,确保评审质量。

要转变工作作风,严格评审纪律,维护评审形象,对弄虚作假、

搞形式主义者,一经发现,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渊噫

抄送 :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。

2016+2 月 15 日 印爿之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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